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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1日，一场特殊的庭审在娄烦
县法院进行。被告席上，数名刚成年
的年轻人因一时冲动,纠集斗殴而面临
法律制裁；旁听席上，20余名中学生凝
神静气，沉浸式感受法律的庄严与神
圣。这是娄烦县检察院为加强未成年
人法治教育，以真实案例为教材，通过
组织庭审观摩活动，为青少年送上的

“开学法治第一课”。
“现在开庭！”随着审判长庄严宣

布，一起涉及多名未成年人被伤害的
寻衅滋事案正式开始审理。娄烦县检
察院指控，4 名刚满 18 周岁的成年人
与未成年人因琐事发生争执，心生不
满后便纠集多人聚集，对涉案的 6名未

成年被害人肆意辱骂、拳打脚踢，经鉴
定，均构成轻微伤。被告人因一时意
气、冲动行事，最终触碰法律红线，站
上被告席接受法律审判。

为提升观摩效果，庭审开始前，检
察官向学生们详细介绍了庭审流程、
庭审纪律、案件基本情况及相关法律
知识，引导同学们带着思考观摩学
习。庭审中，检察官清晰还原了案件
经过，出示的书证、证人证言、鉴定意
见等证据环环相扣，让同学们直观感
受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的司法原则。法庭辩论结束后，检察
官结合案情，开展针对性法庭教育，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寻衅滋事罪的构

成要件，剖析被告人走上违法犯罪道
路的成因、承担的后果及社会危害，讲
解青少年易触碰的法律红线，告诫同
学们敬畏法律、理性处事，摒弃冲动行
事的不良习惯，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和
法治观。

庭审持续两个多小时，同学们全
程端坐静听、神情专注，每一个环节都
给大家带来强烈的心灵触动。“以前觉
得‘打架’是小事，观摩庭审后才知道，
结伙殴打他人、造成轻微伤也会构成
犯罪。”庭审结束后，同学们纷纷交流
感悟，直言深受教育，“以后遇到矛盾，
绝不会想着用拳头解决。”还有同学感

慨，被告席上的几人比自己大不了几
岁，却因为不懂法、被“哥们义气”绑架
而走上歧途，“我要将这次所学分享给
身边同学，共同远离违法犯罪，珍惜青
春时光。”

庭审是最生动的法治课堂，案例是
最鲜活的普法教材。此次庭审观摩活
动是娄烦县检察院深化青少年法治教
育的重要举措。今后，该院将持续创新
法治宣传形式，以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保
护和犯罪预防为着力点，联合法院、教
育、妇联、团委等部门，常态化开展庭审
观摩、模拟法庭、法治讲堂等活动，让法
律知识“活”起来，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撑
起法治蓝天。 记者 刘友旺

一堂直击心灵的青春法治课

近日，古交市
公安局新型侦查
大队开展“全民反
诈 你我同行”宣
传活动，将“平安
礼 ”送 到 群 众 身
边。针对春节前
后诈骗案件高发
特点，民警结合典
型案例，揭秘了虚
假投资理财、冒充
客服退款、刷单返
利、网络交友等诈
骗 手 段 ，宣 讲 了

“不透露、不转账、
不 轻 信 ”反 诈 原
则。

刘友旺 摄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3月
12日，市民郭先生将一面锦旗送
到公安小店分局坞城派出所户籍
民警郭晓娟手中，感谢民警帮助
自己解决了困扰已久的户口难
题。

今年 2 月初，郭先生因病急
需使用身份证，匆匆来到坞城
派出所补办证件。然而在办理
过程中，民警发现他的户籍状
态显示为“迁出未落户”，属于

典型的“悬空”户口，无法正常
办理业务。原来，20 年前，郭先
生大学毕业时因不熟悉户籍政
策，未及时办理后续落户手续，
导致户口长期悬置。如今身患
疾病急需用证就医，却面临“无
户”尴尬，这让郭先生焦急万
分。

“别急，我们一定想办法。”
户籍民警郭晓娟安抚郭先生情
绪，随后联系郭先生母校查找当

年的户口迁移证，并与原籍派出
所沟通协调落户事宜。了解到
原籍落户无法顺利进行，郭晓娟
及时调整工作思路，决定采取

“先恢复户口再办理迁移”的解
决方案。为尽快帮群众解决难
题，郭晓娟加班加点整理材料，
仅用两天时间就完成了审批手
续，成功帮助郭先生解决了户口
问题。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驾驶人阎某，驾驶小
轿车在高速公路行驶时，未与前方重型货车保持
距离，引发事故，导致小轿车乘客李某受伤。3
月 12日，高速交警通报相关情况，阎某不但要承
担事故全部责任，还受到相应处罚。

3月10日12时51分，省交管局高速二支队辖
区天黎高速发生一起追尾事故。交警很快赶到现
场处置，并查明事故原因。原来，小轿车的驾驶人
阎某，因未与前方徐某驾驶的重型货车保持安全
距离，引发追尾事故，造成两车受损，小轿车乘车
人李某受伤。据此，交警认定阎某负事故全部责
任，并依法对其作出罚款100元的处罚。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春节时贴在车上的
磁吸福字在高速公路行驶时脱落，正巧砸中后方
正常行驶的车辆，所幸未造成人员受伤。3月 12
日，高速交警通报事故情况，向大家发出警示。

3 月 5 日下午 5 时 30 分，省交管高速二支队
一大队接到一名司机报警称，他正常行驶时，被
不明红色物体砸中，所幸车辆仍可正常行驶，也
未造成人员受伤。交警立即赶赴现场与报警人
会合，并调取行车记录仪固定证据，同时在事发
路段寻找肇事物体。

通过对行车记录仪视频逐帧分析，交警锁定
红色物体系前车掉落，并判断肇事物体为车辆上
贴的磁吸福字。随后，交警在现场找到掉落物
体，锁定肇事车辆，并联系到驾驶人。交警对这
名驾驶人进行批评教育，认定其因车辆装载物脱
落引发事故，承担全部责任。

本报讯（记者 任蕾）3月 11
日，古交法院发布消息，为全面落
实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切实保障涉案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让犯过错的少年“无痕”回归
社会，近日，古交法院对一起未成
年人犯罪案件进行了犯罪记录封
存。这是今年古交法院发出的首
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通知
书》。

未成年被告人王某某因犯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古交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 3.5万元。判决生效后，法院
并未简单结案，而是主动依据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
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的《关于未
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
法》，对案件情况进行了全面核

查，被告人王某某完全符合犯罪
记录封存的法定条件。古交法院
第一时间制作《未成年人犯罪记
录封存通知书》，并依法逐一向未
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监护人、公
安机关、检察机关送达。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
度作为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组
成部分，体现了我国立法对未成
年人犯罪的“教育、感化、挽救”
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
的刑事政策。现实生活中，未成
年人由于心智发育尚未成熟，社
会经验不足，容易受到外界影响
而误入歧途，一旦被打上犯罪的

“标签”，很可能在升学、就业、生
活等多方面遭受歧视，甚至导致
未成年人再次滑向犯罪深渊。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一

方面弱化了未成年人的犯罪“标
签”心理，另一方面也给有犯罪
记录的未成年人平等享有与其
他正常人一样的权利，让他们感
受到法律给予的体恤和温暖，真
正达到教育和挽救未成年人的
目的。

近年来，古交法院高度重视
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积极延伸
审判职能作用，在严厉打击侵害
未成年人犯罪的同时，着重对涉
案未成年被告人进行回访、帮教，
助力他们重新回归社会。下一
步，古交法院将继续落实未成年
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与公安、检
察、司法及未成年人保护组织联
动发力，最大限度教育挽救每一
位犯错的孩子，让“微瑕”的青春

“无痕”回归。

距离前车太近
引发追尾事故

磁吸装饰脱落
砸中后方车辆

高速分心驾驶
一头撞上前车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驾驶人魏某，在高速
公路驾车时分心，未注意到前方正常行驶的车
辆，造成追尾事故。3月 12日，高速交警通报事
故情况，提醒大家切莫分心驾驶。

3月 8日下午 5时许，省交管局高速二支队辖
区二广高速发生一起追尾事故。交警很快赶到
现场处置，并查明事故原因。原来，事发时驾驶
小轿车的魏某一时分心，未注意到前方正常行驶
由郝某驾驶的车辆，引发追尾事故。魏某所驾车
辆碰撞郝某车辆后，又撞上护栏方才停下。事故
造成两车损毁严重，前车乘车人受伤。交警认定
魏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作出罚款 100
元、记 3分的处罚。

封存犯罪记录 保护涉案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民警解决市民二十载“悬空”户口问题


